
囊财字【2020】262 号

囊谦县
2020 年财政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工作总结

玉树州财政局：

根据《囊谦县财政局 2020 年重点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工作

实施方案》（ 囊财字【2020】204 号）文件要求，我局从 9

月底开始至 10 月底对 5家单位专项资金进行了的检查。现将

检查工作总结如下：

一、充分做好检查前的准备

本次专项检查涉及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污染防治资金、

生态保护类、惠农惠民资金及州县主要基建项目资金。在实

施检查前，我们在对被检查单位及检查项目在政府公开栏和

政府网上分别进行公示。

二、严格检查程序，严把问题处理处罚关

1、向被检查单位下发行政执法检查通知，约定时间到

被检查单位开展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逐项逐事边检查边



记录，认真写清工作底稿和工作记录，使大家充分认识到财

政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为确定检查发现的问题提供详实的

佐证证据，详细记录检查轨迹，写清工作底稿，从而保证了

检查工作质量。

2、严把对查出问题的处理处罚关。财政监督作为约束

机制，是对财政资金收支活动及其效果所进行的监督，市财

政主体行为的自我监督与约束，体现了管理属性，寓于财政

管理全过程之中。我们现行的多数监督检查活动基本上都属

于事后纠正、弥补或惩戒式的工作，但其根本还是达到规范

财政财务收支行为，防范或减少损失，促进和提高财政管理

水平，实现财政性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我们

在这次检查中对所查出的问题坚持以教育、整改、警示为主，

辅以必要经济处罚的检查处理原则，从而达到了处罚、教育

的目的。

三、扎实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1、基建类项目：有没有立项批复、招投标是否符合

法定程序、前期合同制订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项目施工进

度、项目资金是否按工程进度和合同约定拨付；财务核算

是否规范，是否专款专用，有无挤占、挪用、截留等现象；

会计凭证是否真实、合法、规范、完整；项目完成后是否

及时组织验收并交付相关部门；项目后期运行维护的制度



和管理办法是否制订出台；项目剩余资金是否上缴财政；

项目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项目档案管理是否规范。

2、补助类项目：是否按文件及时制订实施方案；补

贴对象档案是否完善更新；资金是否及时转入银行；补贴

资金是否用社保卡形式发放；是否对资金做到了及时监管；

发放过程中对存在不及时或发放失败原因是否及时处理。

检查中主要发现以下问题：一是基建类项目合同签订不

规范，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二是基建类资金因为施工等诸

多因素拨付进度缓慢；三是基建类项目施工完成后未及时组

织验收且相关资产未及时移交给使用单位；四是补助类资金

未通过“一卡通”形式发放；五是补助类受益对象档案保管

不规范。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要求被检查单位将未按规定用途

使用的资金、项目完成后剩余资金进行收回；对于资产及时

入账并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对于进度缓慢的项目，我们

会按月持续关注。

四、今后的打算和整改方向

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要求被检查单位必须在规

定的期限内，认真整改，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财

务人员业务素质的培训，并要求被检查单位今后严格按照各

种法律法规，依法执政。同时，财政部门将加强同有关部门

的协助，形成监管合力，综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为会

计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将坚持并不断



完善跟综访回制度，进行跟踪检查，如再发现违规现象，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青海省援青资金专项管理使用办法》等有关财经法规，从

严进行处理。

县财政局及时对被检查单位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各单位

已落实整改。

囊谦县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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